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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联合基金项目申报指南

高校联合基金由省科技厅、省自然科学基金委以及省内有关高校院所共同出资设立，聚焦高校院所人才引育、学科建设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难题，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促进校企协同创新，推动我省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高校联合基金项目类别包括青年科学基金项目（C类）、面上项目、重点项目三类。按照承担项目类别情况将开展联合资助的高校院所划分为A类单位与B类单位，其中，A类单位包括河北省科学院、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河北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燕山大学、河北农业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科技大学、石家庄铁道大学、河北工程大学；B类单位包括河北建筑工程学院、河北北方学院、承德医学院、廊坊师范学院、北华航天工业学院、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保定学院、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唐山师范学院、衡水学院、石家庄学院、邯郸学院、邢台学院、沧州师范学院、唐山学院、应急管理大学。

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C类）（指南代码：1010701）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C类）支持青年科学技术人员自由选题，开展基础研究工作，旨在激发青年科技人员的创新思维和培养其独立开展创新研究的能力，为基础研究长远发展培育后继人才。资助金额5万元/项，该类别项目面向B类单位自由申报。

申报条件及限项规定：

1.男性申报人应为1991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女性申报人应为1988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全职在冀工作，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至少2篇与所申报项目研究方向一致的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或1篇被SCI、EI收录的期刊代表作论文，或获得授权发明专利1项。

2.如项目申报人不满足除年龄外的申报要求，但是其确实在本研究领域做出了公认的突出贡献，且具备独立开展基础研究的能力，由两名同行专家（高级职称）和所在依托单位（承担单位）出具推荐函亦可申报。

3.申报人在研项目与本年度申报项目总数不得超过2项，其中作为项目负责人（第一名）最多申报1项。在研项目负责人（第一名），可作为参与人（非第一名）申报本年度项目1项。在研项目参与人（非第一名），可作为项目负责人或参与人申报本年度项目1项。2025年12月执行期到期项目负责人和参与人不计入在研项目总数，延期项目除外。

4.已经获得过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类、B类、C类、D类）、春晖人才专项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类、B类）的负责人，不得作为申报人申报该类项目。

5.该类别项目要求全职人员申报，申报人须将申报前一个月的缴纳社保或其他佐证材料扫描上传。

6.申报本年度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基础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不得申报该类项目。

二、面上项目（指南代码：1010702）

面上项目支持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自主选题，开展创新性的科学研究，旨在促进各学科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资助金额6万元/项，该类别项目面向B类单位自由申报。

申报条件及限项规定：

1.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至少3篇与所申报项目研究方向一致的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或1篇被SCI、EI收录的期刊代表作论文，或获得授权发明专利1项。

2.如项目申报人（第一名）不满足申报要求，但是其确实在本研究领域做出了公认的突出贡献，且具备独立开展基础研究的能力，由两名同行专家（高级职称）和所在依托单位（承担单位）出具推荐函亦可申报。

3.申报人在研项目与本年度申报项目总数不得超过2项，其中作为项目负责人（第一名）最多申报1项。在研项目负责人（第一名），可作为参与人（非第一名）申报本年度项目1项。在研项目参与人（非第一名），可作为项目负责人或参与人申报本年度项目1项。2025年12月执行期到期项目负责人和参与人不计入在研项目总数，延期项目除外。

4.正在承担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的负责人和研究骨干不得申报和参与该类项目。

5.申报本年度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基础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不得申报该类项目。

三、重点项目（指南代码：1010703）

重点项目为目标导向基础研究，依托高校优势特色学科，紧密对接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求，旨在解决一批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过程中的核心科学问题和共性关键技术问题，培育重点领域重大原创成果突破。资助金额50或100万元/项，重点项目要求与企业联合申报，且企业配套资金与资助金额比例不低于1:1。该类别项目面向A类、B类单位申报。

（一）申报条件及限项规定

1.负责人年龄原则上不超过57周岁〔1969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应具有较高学术造诣和较强组织协调能力，具有长期从事基础研究的经历。

2.申报重点项目的参与人在研项目与本年度申报项目总数不得超过2项。2025年12月执行期到期项目负责人和参与人不计入在研项目总数，延期项目除外。

3.作为项目负责人正在承担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类、B类、D类）、重点项目、概念验证项目、重大项目的，不得申报该类项目。

4.正在承担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的负责人和研究骨干，不得申报和参与该类项目。

5.作为项目负责人同年申报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类、D类）、重点项目、概念验证项目、重大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合计限1项。

6.申报单位应与联合申报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企业配套资金金额等，合作协议作为附件上传。
（二）申报方式

重点项目实行单位限额推荐制，各单位根据重点项目推荐名额组织开展项目推荐，经单位论证遴选后统一报送至省科技厅，同时组织申报人在线填报项目申报材料。

四、其他要求

1.承担或参与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单位进行R&D统计时应据实填报相关基础研究经费数据。

2.申报基本条件、申报方式及申报材料、科研诚信等要求以及申报流程，按照《河北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2026年度河北省基础研究计划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第一批）申报指南的通知》（冀科金〔2026〕1号）执行。

五、联系方式

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
0311-85810058



